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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今日（三月十七日）出席立法會工商

事務委員會會議前會見傳媒的談話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各位新聞界朋友，今天我想藉此機會談談數項事情。第

一是政府推出的百分百信貸保證（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特別擔保產

品」）；第二是疫情基金（「防疫抗疫基金」）內數個重要支援措施的進展；稍後有

機會的話，我亦想談談香港電台的情況。 
 
   我們希望稍後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審議並通過「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

我們認為這計劃對不同企業有很大的幫助。計劃有數個特點，第一，「百分百特

別擔保產品」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作為最終放貸的一方，即借出的資金是由

政府（提供擔保）再透過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所提供，而不是由銀行提供。這

跟以往八成和九成信貸擔保產品有所不同，可把銀行承擔的風險減到最低，並由

政府作出承擔。我們希望這方面能令計劃更加容易借出款項給有需要的企業。 
 
   第二，此產品正正針對目前出現資金困難的企業，申請原則是，所有自二

月起的單月營業額比去年（任何一個季度的）平均每月的營業額下跌了百分之三

十以上的企業，都是我們的對象，因此是向有需要和受困的企業借出貸款，貸款

的利息和保費亦減到最低，既不收取擔保費，又把利息設在 P-2.5 厘，希望以低

息的方式給予企業最大的幫助。 
 
   第三，我們最近與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銀行公

會的代表討論過，希望透過三方合力推動，令更多銀行聯同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

司一起推出這產品。我們希望今日立法會有關委員會（工商事務委員會）能通過

審議，以及可以最快於今個星期獲得財務委員會撥款，並盡量在一個月後推行。

換言之，此產品因應近期經濟困難的情況，希望幫助企業減輕負擔、增加它們的

資金周轉，為不同行業提供協助。 
 
   在上月底立法會通過「防疫抗疫基金」後，商經局轄下有幾項重要工作已

如期實施。大家也知道旅遊業受到最大的衝擊，在二十多項「防疫抗疫基金」措

施中，有兩項與旅遊業有直接關係。一項是對旅行社的現金資助（旅行代理商資

助計劃），每間旅行社可獲八萬元資助，這計劃已於三月一日（應為二月二十一

日）起開始接受登記，截至昨日為止，一千七百多家旅行社當中有一千五百多家，

即接近九成的旅行社已經收到八萬元的資助。我相信這是一個「及時雨」。連同

早前的現金奬勵計劃（旅行社鼓勵計劃）所撥出接近二千七百多萬元（的資助），



這兩筆資助在相當程度上能暫時幫助到有困難的旅行社。至於賓館方面，在一千

八百家賓館當中有五百多家已經收到（持牌賓館資助計劃的）五萬元或八萬元資

助，希望在目前的困境中能減輕他們的負擔。 
 
   另外在「防疫抗疫基金」中，我們亦特別開展了一些工作，這些工作並不

是單單為應對目前的情況，而是為了在疫情好轉後重新啟動不同行業而進行的，

當中包括為會展業提供十億二千萬元資金上的支援，我們為舉辦展覽的和參與會

展活動的中小企推出資助計劃。昨天旅遊發展局亦（公布）在我們給予額外撥款

後，推出四億元的（項目）為旅遊業界作準備。無論在會展業或旅遊業，雖然我

們暫時仍未知道何時才能重新推出活動，但準備工作要立即展開，因為以會展業

為例，許多下半年和明年年初的活動都要由現在開始籌劃，因此這筆資金是要為

未來作準備。 
 
   最後一項與商經局有關的工作當然是「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自三月初

我們開始接受申請後，大概有七十多家企業表示有興趣，並在網上遞交申請。現

時有兩家企業基本上達到我們的五項要求，包括有廠房、物料、生產機器，（廠

房）亦有機會提升到清潔廠房，以及達到每月五十萬（個口罩）的產量。我們會

在本周再跟這兩家企業接觸，希望能達成初步協議，讓他們能開始生產。及後我

亦見到為數十家以內的企業有興趣繼續參與這計劃，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方面，近期有很多人談及香港電台，我想藉此機會作幾點澄清。坊間

對香港電台某些節目及其編採方針和立場等方面有很多意見，我想說明三個重點。

第一，香港電台既是一個政府部門，亦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這兩個身分互相之

間不能取代，兩者是並存的。作為一個政府部門，香港電台必須向（其政策局）

商經局負責，包括在資源調配、人事管理、公務員守則，以及採購等事宜上。而

香港電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需要受審計、申訴、廉政等監察政府的機構所制約。

這是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必須要恪守的。與此同時，香港電台亦是一個公共廣

播機構；作為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享有編輯自主，同時受到《香港電台約章》

的制約。雖然香港電台享有編輯自主，日常編採工作並不是由其政策局來介入處

理，然而它必須按照《約章》，完全履行公共目的及使命，另亦必須按照《約章》

向顧問委員會負責，以及接受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的制約。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電台約章》的第四段清楚列明，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

共廣播機構須盡的義務，即讓市民認同公民身分及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有關方法

包括透過準確而持平的方式處理新聞報道、資訊、觀點及分析，從而加強市民對

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認同；增加市民對「一國兩制」的認識；以及讓市民了解社

會和國家，培養市民對國民身分的認同感。（以上是）《約章》第四段的整段（內

容），不（能只）單用公正、持平就可以涵蓋，而是有其特定目標。廣播處長於



三月十二日致港台員工的信中第二段亦清楚提到，就着《約章》第四段，港台必

須時刻恪守整份《約章》，亦必須整體涵蓋剛才我所引述《約章》第四段的五項

要求。我覺得提這一點是正面的，是廣播處長對香港電台同事以至對社會的正面

回應，就是必須遵守整份《約章》。 
 
   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必須接受《約章》內有關顧問委員會意

見（的條文），亦須接受通訊局的監察。《約章》清楚列明，顧問委員會是由政府

委任，具廣泛性且包括有不同界別人士參與。顧問委員會可以就港台的編輯方針，

以至節目的標準和質素提供意見。廣播處長亦可以徵詢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同時

必須參考和聆聽委員會給予的意見；如果廣播處長不接受，必須作出解釋。顧問

委員會並不是港台個別節目的顧問，而是按照《約章》下成立的。因此，按照《約

章》，顧問委員會可以就港台的編輯方針，節目的標準和質素作出建議。我相信

港台會繼續聆聽顧問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 
 
   第三方面的制約，按照《約章》，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和其他

在《電訊條例》和《廣播條例》下獲發牌的廣播機構一樣，都要遵守通訊局相關

的業務守則，接受投訴。一如以往，任何市民可以就港台或其他廣播機構的節目

提出意見或投訴。一旦收到投訴，（通訊局）會按照業務守則認真處理。通訊局

有責任及法定權力去處理這些投訴。（就處理）這些投訴的結果，並不是在乎有

多少人欣賞或者不欣賞（有關節目）。這些投訴的結果大致上有兩個方向：若果

投訴成立，被投訴一方，包括港台，必須提出更正，以至作出改善，或者接受通

訊局所給予的提示；若投訴不成立，則可以還有關機構，例如港台，一個公道。

這個既定的程序必須要做。坊間有人提出某些節目欣賞數字很高，恐怕並不能作

為處理投訴的「對沖」，因為投訴必須按照通訊局本身既定的機制處理。縱然不

同人士對港台不同節目有讚有彈，當遇到投訴時，我們必須秉公處理。這是我對

港台的立場，希望藉此機會釋除坊間不同的疑慮。我樂意解答大家的問題。 
 
 記者：想就兩方面問問，就旅行社事宜，特首今早已宣布對所有國家發出紅色

外遊警示，這意味着旅行社差不多要「食穀種」，因為已沒有團會出發，你會否

擔心未來會出現旅行社倒閉潮？政府會如何幫助他們？業界之前提過希望可從

旅遊業賠償基金內撥十六萬元支援他們，這點可以考慮嗎？第二方面，我想問問

港台方面，剛才聽到你引述《約章》的第四段，你是否認為現時港台節目沒有遵

守《約章》？作為局長，你認為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對港台的投訴是否合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明白旅遊業目前正處於最困難的階段，因為不單

是香港，全球各地亦盡量要求自己的國民及市民減少出外旅遊，因此無論是香港，

以至全球的旅遊業都會處於「冰封」的階段。政府與旅遊業界一直保持密切聯絡，

我們對業界的幫助自去年下半年已開始，在八月至十二月共四輪紓緩措施中，我



們已為旅遊業下了工夫。正如我剛才提到，這包括早期的旅行社鼓勵計劃，以及

在三百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下特別為每間旅行社發放八萬元的資助，近九成

的旅行社已開始收到款項。但未來仍會是一個艱難的局面，有人提議在旅遊業賠

償基金內撥款（幫助旅行社），我記得我於去年下半年曾經就此向業界和政黨作

出詳盡解釋，第一，旅遊業賠償基金就如其他賠償基金一樣，成立的目的是因應

旅行社倒閉而賠償消費者，所以其成立的法定目的沒有方法讓它退款予業界，更

遑論由誰負責退款，有誤解指基金是由旅行社投放資金而形成的儲備，這是有分

別的，其實它純粹是一個賠償基金；與其在基金上作考慮，我不想大家被錯誤引

導，在當中糾纏，因為這是現有法例下不容許，我相信今時今日如要修改法例，

沒法處理業界現時面對的情況。反而自去年下半年至今，我們先後推出兩、三項

不同計劃幫助旅遊業界，包括與遊客有關的，如早期的現金獎勵計劃（旅行社鼓

勵計劃），發放了二千七百多萬元，涉及二十五萬多名旅客。我們於「防疫抗疫

基金」（通過後）亦第一時間，即是兩個星期內，向每間旅行社發放八萬元資助。

我們會與業界繼續討論有甚麼進一步的方法，可處理困難。 
 
   就第二個問題，我剛才已清楚解釋，作為政策局，相信我不能判斷每一個

對港台的投訴，因為根據剛才提及的機制，是有特定的機構處理投訴，亦有特定

的安排處理港台的編採方針。第一，港台編採方針的最終負責人是廣播處長，他

是港台的總編輯；第二，《約章》規定必須成立顧問委員會，讓不同界別人士透

過顧問委員會，連同廣播處長處理包括方針、標準、節目質素等方面的事宜。若

有人對個別節目有不滿或投訴，會由獨立、第三方的通訊局按照適用於所有廣播

機構的方式處理。我相信這是最好的處理方法，亦令公眾對港台的工作有全面而

持平的處理。 
 
 記者：有關口罩方面，現時有兩個廠商可能申請得到「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

的資助，局方會否在兒童口罩較為缺乏的情況下，要求他們在五十萬個生產量中，

把部分轉作生產兒童口罩？港台方面，早前港台工會表示，有顧問委員會成員曾

在會議上談及，港台在招聘員工時要做背景審查，這是否超出了顧問委員會的界

限呢？他們如此高調評論港台的節目，是否介入了港台的事務？另外，剛才局長

提到「對沖」，是否已不用考慮民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口罩方面，第一，兒童口罩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問題，

因為一旦復課，家長和學校都十分關心。我知道教育局在這方面已聯同不同辦學

團體和家長代表有深入的討論，亦有與不同辦學團體一起作廣泛採購，以至物色

一些本地口罩生產的企業一起做這方面的工作，他們正作好準備和安排。與此同

時，在政府的「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下，在全面展開生產後，或許有空間可

做這方面的生產，但我們現時的做法是先確立有興趣和能符合條件的企業投入生

產。我們在計劃內亦指明我們會資助多達二十條生產線，在展開計劃後，若有空



間，我們樂意探討生產不同大小、符合不同用家的口罩等問題。整體上，我們會

循數個方向去做，包括增加採購、物色本地生產，以及如何利用此計劃互補不足。 
 
   就港台的情況而言，剛才我已清楚說明，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是要按照《約章》運作。《約章》列明顧問委員會的角色和功能，亦說明顧問委

員會可向港台提供剛才我所提及在《約章》所列明的三方面的意見，包括編輯方

針、節目標準和質素。港台必須參考顧問委員會的意見，這方面是須按照《約章》

運作。就其他各方面而言，社會對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當然有不同的意見和考

慮，我覺得清楚界定剛才所提到的不同單位和角色，以及相互之間的功能，將有

助整個社會更確切理解港台的角色和功能，同時方便大家以客觀持平的方式去處

理任何對港台，不論是整體，以至個別節目的意見。 
 
 記者：美國傳統基金會最新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今年是二十五年來

首度排名下跌，未知局長對排名被調低有何看法？政府是否認為這跟反修例事件

有關？政府將來有甚麼措施改善排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一直以來，香港在經濟自由度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美

國傳統基金會在過去二十五年亦從未將香港放在第二位，相信這次他們作出調整

是基於香港確實經歷了很困難的一年。我看過基金會的報告，一些基本、重要、

維持香港作為全球上非常開放自由的（經濟體）的因素，大體上（香港）是能維

持的。在經歷如此困難的一年後，我們希望在新的一年繼續努力，維持我們在這

方面的地位。我亦可充滿信心地說，一些一直支持香港成為經濟自由度很高的地

方的條件，不會因為過往經歷的困難而改變。所以，在政府而言，就整個經濟社

會而言，我們都會繼續努力，希望能爭取維持香港在國際上這方面的地位。 
 
 記者：處理有關投訴港台個案的一方屬政府機構，怎樣可以確保過程是公平公

正？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剛才我已經很清楚說明，節目的投訴都會按照通訊局

的處理機制，獲得第三方以客觀、統一的標準處理。通訊局在處理這些投訴時，

會以同一把尺量度包括港台在內的所有廣播機構。港台是自主接受，且在《約章》

亦已清楚列明，須按照通訊局為規管兩條《條例》（《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

下的持牌廣播機構的相關業務守則來處理這些投訴。我相信公眾均熟知這個投訴

機制如何運作，若收到投訴後應以正式的渠道處理。我亦特別提出，其他數字或

者其他的情況並不能作為投訴的「對沖」。這是大家都接受，亦一直行之有效的

方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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